《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修订）》政策解读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8〕4号）、《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国科发基〔2020〕46号）等文件精神，根据新形势和新要求，紧紧围绕“四个面向”的科技工作新要求，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应用基础研究，提升源头创新能力，自治区科技厅修订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修订）》）。现解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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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订背景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面对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围绕“四个面向”的科技工作新要求，我区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申报创建重点实验室、开展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但原《管理办法》已逐渐难以满足新的科技发展需求和我区基础研究创新平台建设需要。为深入贯彻落实相关文件精神，围绕“四个面向”进一步优化重点实验室建设的体系布局，为我区打造更多的科技创新平台，更好地服务全区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科技厅及时认真地开展了修订工作。在调研、学习和借鉴了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重点实验室以及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等实验室的运行管理办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区实际，修订形成了目前的《管理办法（修订）》。

二、主要修订依据

（一）《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8〕4号）

（二）《科技部 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中科院 自然科学基金委关于印发<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的通知》（国科发基〔2020〕46号）

（三）《科技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中科院办公厅 工程院办公厅 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关于印发<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的通知》（国科办基〔2020〕38号）

（四）《自治区科技厅 发展改革委 教育厅 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桂科政字〔2020〕125号）

（五）《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国科发基〔2008〕539号）

三、修订原则

一是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8〕4号）、《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国科发基〔2020〕46号）等文件以及全区科技强桂重要工作部署精神。

二是紧紧围绕“四个面向”的科技工作新要求，加大力度优化重点实验室布局体系，为我区创建高水平重点实验室打造一支门类齐全、学科互补、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后备力量。

三是突出开放交流，鼓励与自治区人民政府或自治区科技厅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的区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申报创建广西重点实验室，带动提升我区相关单位的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

四是力求政策措施落实，注意与相关法律制度和各项创新政策合理衔接，紧密结合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确保各项政策措施的可操作性。

四、主要修订内容说明

《管理办法（修订）》主要是在2019年原《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的基础上进行部分条款的修订。其主要修订特色和亮点如下。

一是突出优化完善重点实验室的布局体系。新的管理办法将紧紧围绕“四个面向”的最新科技工作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对依托单位申报条件和要求等进行了修订完善，以鼓励更多的高校、科研院所及科技创新企业积极申报重点实验室，同时，细化了重点实验室的考核评估办法，优胜劣汰，从而进一步优化广西重点实验室的布局体系，为我区创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打造一支门类齐全、学科互补、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后备力量。

二是突出强化区内外联合打造高水平重点实验室。我区作为科技后发展地区，需进一步加强与区外的“双一流”高校、中科院相关科研院所等单位的科技交流与合作，通过“内联+外联”等模式加快创建高端科技创新平台。新的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鼓励与自治区人民政府或自治区科技厅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的区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等企事业单位申报创建重点实验室，从而带动提升我区相关单位的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

三是突出厅市共建重点实验室支撑区域创新发展。当前，我区区域创新发展不均衡，基础研究与创新平台建设在各设区市间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新的管理办法将对自治区科研基地建设相对薄弱地区进行重点布局建设，鼓励各设区市围绕区域发展的战略布局与地区特色，提升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水平，通过科技创新，促进本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四是突出“创先争优”提升重点实验室研究和管理水平。目前，高水平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匮乏是我区科技创新工作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新的管理办法以“争先创优”为导向，明确鼓励实验室加强科学研究水平，培养高层次人才，通过内培外引打造高水平的研究团队，明确提出对新获得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应用数学中心等国家级科技创新基地（平台）的依托单位，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其创建重点实验室。对新获批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且尚未是自治区重点实验室的直接认定为自治区重点实验室，以进一步激励和调动各单位争创国家级科技创新基地（平台）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五是突出明晰各方职责加强保障重点实验室建设。新的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科技厅、行业主管部门或设区市科技局和依托单位的具体职责，进一步明晰了申报流程，同时引导行业主管部门或设区市科技局加强对重点实验室的管理，多方联动共同支持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协同推动重点实验室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水平。
